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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中对于相邻关系人之间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问题一直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存

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受污染的一方当事人，究竟是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还是第二百九十

四条为法律依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归根结底在于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关系的重叠和使用标准的

混同。本文通过研究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和第二百九十四条为裁判依据的典型案例，探讨

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相邻关系中环境污染损害救济寻求更清晰明确的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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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legal norms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has always been an ambiguous situation regard-
ing the relief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amage between adjacent parties, and there are cases 
where the same case is judged differently. The party whose rights have been contaminated should 
rely on Article 1229 or Article 294 of the Civil Code as the legal basis to safeguard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Ultimately, it lies in the overla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rights 
claims and tort claims and the confusion of their application standards. This article studies typ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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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where Articles 1229 and 294 of the Civil Code are used as the basis for judgmen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seeks clearer and more definite application standards for envi-
ronmental pollution damage relief in adjacent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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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邻关系中环境损害的现状及问题 

1.1. 新时代背景框架下相邻关系的环境污染问题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大机器生产与自然资源开采活动日益频

繁，给人类环境造成了诸多不可逆损害。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对生存与发展的负面影响，环境法也

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自诞生之初便兼具明确的目的导向与实证主义属性，核心聚焦实际功能的

发挥，即能否有效化解环境问题。而在相邻关系这一具体场景中，因不动产毗邻或相邻的特殊性，权利

主体间的环境损害纠纷更为突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指

引下，原《物权法》第九十条已对相邻关系人的环境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后续《民法典》第九条更确立了

新时代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将绿色原则上升为我国民法的基

本原则，其精神内核贯穿《民法典》各篇章。相邻关系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现有研

究多聚焦于权利主体间的责任形态、适用规则、容忍义务等核心问题。 

1.2. 现行法律救济机制的矛盾 

不可量物侵害相关规则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虽未形成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体系化规范，但已确立相

邻权利人之间的多项权利义务边界，例如禁止通风、采光侵害等[2]。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对相邻关系

中的损害救济作出了清晰界定，我国《民法典》亦构建了二元保护模式，第二百九十四条在相邻关系规

则中确立了环境侵害的物权救济路径，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则明确了环境侵权的侵权责任保护方式。 
尽管看似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环境损害防御体系，但这一二元模式下，司法机关如何界定二者的适用

边界，始终缺乏明确指引。这导致司法实践中二者常被杂糅适用，适用范围无清晰划分且存在大面积交

叉，理论认知与司法实务未能形成统一共识，自然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邻

环境侵害案件，均存在适用第二百九十四条和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可见司法实践对于该问题的区分也

是不够清晰的。例如重庆元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重庆煜辰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等相邻污染侵害纠

纷上诉案中 1，两者均为企业，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邻里关系，但由于其商户门面的临近，既适用了第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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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条，也适用了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因此，亟需明确二者的适用标准，为梳理和解决相邻关系中

的环境损害救济纠纷提供清晰指引。 

2. 相邻关系环境损害分析 

2.1. 相邻关系环境损害问题立法规制 

相互关系的环境损害问题在我国属于比较新颖的问题，虽然我们注重邻里关系，素有“远亲不如近

邻”的民间习惯，因此对于邻里之间轻微的污染问题，较少的情况下会呈现出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是随

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因噪音、异味、光污染等引发的邻里纠纷日益增多。那么法

律作为统治阶级的维系其统治的工具，便需要对此问题作出回应，并反映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当中。 

2.1.1. 《民法典》中对相邻关系环境侵害问题的沿用及更新 
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在《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的相邻关系中规定了全面的不可称量物侵入的禁止条

文，同时对于一些损害较小的侵犯，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相邻关系人之间的容忍义务。但是对于可量物和

不可量物没有明确区分，而是做出了笼统的规定[3]。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九十四条和

《物权法》第九十条中也是如此，并且删去了容忍义务的规范要求。此前《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虽

明确侵害物权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后续未针对物权请求权作进一步规定。似乎主张以侵权责任制度足以

保护相邻关系人之间的环境损害问题。 
直到 2021 年《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四条沿用了我国原《物权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但只是在原有的

基础上列举和完善了污染物的种类，实质上并无区别[4]。在此次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一定程度的借鉴了

大陆法系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确定相邻关系中物权保护模式，明确了污染损害的相邻关系人之间尊重他

人不动产物权的消极义务。 

2.1.2. 相邻关系环境损害的责任构成要件 
对于相邻关系的损害，行为人应当为自己的越界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相邻污染问题的物权法救济模

式下，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且由被妨害人对三个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不考虑行

为人的可归责性，适用一般举证责任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救济措施主要为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即《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属于恢复性的权利救济方法。在相邻污染的侵权法救济模式下，

即适用侵权责任制度中关于环境侵权的特殊规定时，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并

且适用推定因果关系规则，由侵权人对自己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相较于

一般侵权案件，该类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问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强化了对被侵权人的权利

保护，救济措施以损害赔偿为主。例如鄢陵县某有限公司；许昌某有限公司；牛某甲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案中 2，许昌某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等污染物，导致鄢陵县某有限公司种植的苗木大量落叶，

且具有持续性、扩散性的特点，足以损害公共环境利益。本案法院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第一千二百

二十九条。鄢陵县某有限公司仅需证明“许昌某有限公司有排污行为、自身有损害、行为与损害有关联

性”，许昌某有限公司未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2.2. 相邻关系环境损害侵权的救济方式的区分 

2.2.1. 我国法律规范对两者的区分界限模糊不清 
我国民法规范中对相邻关系物权保护和侵权保护没有非常明确的区分，不论是规范或者实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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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作为环境侵权制度的一般性原则规定，表述较为简单。从责任方式中可

看出，相邻关系污染中的物权法救济和侵权法救济的责任形式存在大面积重叠现象，《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

侵权责任。同《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中规定的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救济措施存在责任方式方面的

重复。例如，同样是企业之间的相邻污染案件，胡象谋与武汉银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案中适用侵权责任制度的一般规定，即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和因果关系推定，而锦州嘉玉华粮油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与刘振民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则适用侵权责任法特殊侵权之规定。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3 年发布的《生态环境侵权司法解释》中明确“不动产权利人在日常生活中造成

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损害的”不作为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处理，该规定为环境侵权制度的适用范围划清了边

界。这就意味着，仍有一部分日常生活所造成的相邻污染侵害纠纷的请求权基础并非环境侵权规则，而

是一般侵权规则，当事人仅能主张物权请求权。但是对于造成的损害，物权规则中又没有赔偿损失的规

定，对于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救济造成困难。司法解释仅仅对生态环境侵权责任问题作出归纳和列

举，实际上对于相邻关系中具体的实际问题缺乏必要说明，例如日常生活的界定，相邻关系人之间的环

境损害也是纷繁复杂的，如果进一步造成损害应当采用何种救济措施等等。例如陈某甲、屠某曦等排除

妨害纠纷案 3，认定本案属于“不动产权利人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损害”“在室内封闭空

间内造成损害”，不作为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处理，因此排除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的适用。要求原告举证

“健康损害与污染行为的因果关系”，而本案中鉴定机构以“超出鉴定能力”退案，导致原告健康损害

赔偿诉求被驳回。 

2.2.2. 明确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规范架构 
对于民事侵权，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侵权行为开始后到损害结果出现之前的阶段和损害结果之后的

阶段。《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与第二百三十六条，分别为保护物权，规定了防御性质的物权保护救

济措施，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属于物权请求权的范围，是其独立于侵权请求权的体现。但

这一般适用于仅有妨害行为，尚未发生损害结果的情形。而第二百三十七条的修理、重做、更换等救济

措施，主要是适用于损害结果已经发生的场合，而且以造成不动产或动产损害为前提。但是相邻关系的

环境损害，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不动产和动产本身的损害，而是影响到了不动产权利人对其不动产所享

有的权益，例如使用，收益等等，因此，相邻关系的环境损害中其适用性似乎并不强。 
而因不动产的客观条件，所形成的相邻关系人之间的环境损害问题发生时，对于被污染的一方当事

人应当以物权请求权还是侵权请求权为基础，提起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理论与实务都处于含糊不清

的境地。通过体系解释以及目的解释的方式，第二百九十四条是专属于相邻关系环境侵害的特殊条款，

其适用效力应当高于侵权责任编中的一般侵权责任规则。但也只是消极不作为义务，对于实际实施的环

境损害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应当如何采用何种的法律依据，如何梳理其关系，才是所要思考的问题。

例如张某、原某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中 4，原某排放的“噪声”属于第二百九十四条明确列举的“有害物

质”，侵害的是张某甲对不动产的“安宁使用权”。但对于张某甲主张“身心健康损坏、财产损失 1 万

元”，但未提供具体证据，无法证明存在符合侵权请求权要求的“实质性损害”。也就无法适用第一千二

百二十九条。但最终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四条的同时，判决原某赔偿 500 元，但未明确该赔

偿的请求权基础，既未认定符合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环境侵权损害”的构成要件，也未援引侵权责任

编的相关条款，导致“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责任方式”的混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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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我国救济机制的建议 

3.1. 实体法层面 

法律规范层面，如前所述，对于不可量物的污染问题并未作出较为完善的规定，导致其适用上的缺

陷，还需进一步探讨相邻关系环境侵权的适用的规则的归属，从法律体系层面，将该社会问题加以确认，

为法律实施提供规范指导。 

3.1.1. 确定相邻关系环境侵权的适用规则 
相邻关系是不动产物权人之间为了维护良好的邻里关系，对彼此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必要限制。基于

上述对相邻关系损害救济适用规则的混乱无序，明确相邻关系环境侵权的适用规则才显得无比重要，应

当首先进行论证。如前所述，因邻人弃置或排放有害物质，尚处在损害结果发生之前的阶段。通过物权

绝对性的特点，相邻关系人之间应当以物权请求权为基础提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不动产权益。当然不

可量物的侵害，不仅限于不动产的毗邻，对于不动产虽然空间上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由于被污染物排放

所波及的附件区域，也应当囊括于其中。王利明老师认为相邻关系为近邻，即使并不邻接也能发生相邻

关系，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的情况下，即使不动产并不相邻也能构成相邻关系[5]。王泽鉴老师同样认为：

“邻地并非以直接毗连土地为限，凡因土地所有权人行使权利或经营工业所遭受损害之土地，均包括在

内”[6]。 
只是物权请求权的责任形式只是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若是进一步使权利人的人身、财产等权益受

有损害时，可依《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规定行使侵权请求权，主张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防御请

求权的基础是对自己权利领域的范围责任，妨害人仅负担排除危险源的责任，例如修补破裂的污水管。

故妨害排除责任仅限于修补污水管、清理污染物这一妨害源上，至于污染物外泄所造成的养殖物死亡等

财产性的损失，则是妨害进一步产生的损害，则不属于排除妨害的范畴。对于进一步造成损害的时候，

就需要被侵权人以环境侵权为基础主张损害赔偿。 
因此，对于邻里之间的环境侵害问题在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进行如下的判断：从

时间维度上看，以“侵害持续时间和损害发生时序”，初步界定适用范围。邻里之间的环境纠纷通常空

间影响范围小，且损害不大。而环境侵权问题，相比之下通常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因此以“环境侵

害的时间特征”为前置筛选节点，初步区分两者的适用场景。例如，若环境侵害是长期持续性的，且未

造成实际较大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优先适用第二百九十四条的物权请求权；环境侵害若是突发性或短期

的，并造成了大面积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例如在工厂在河流上游排污，导致下游农户的财产损失的情况，

应当优先适用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的侵权责任条款。此外，当面临两者混杂，难以辨认时，可以按照“救

济需求的时间优先级”排序。若环境侵害仍在持续，无论是否已产生损害，因物权请求权无需证明过错、

无时效限制，可最快制止侵害，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均优先适用第二百九十四条主张“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待侵害停止后，对于造成的实质性损害结果，可以主张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的环境侵权责任。

请求对方赔偿损失。 

3.1.2. 明确相邻关系人的容忍范围及标准 
中国自古以来便崇尚“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文化，在当代社会，邻里相处更需以包容与换位思考

为纽带：面对生活琐事，一句问候、一次让行，皆能化干戈为玉帛；遇到利益冲突时，不妨效仿古人“退

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以规则为界、以情义为桥，既尊重彼此边界，又以善意弥合分歧。相邻关系间环

境侵害问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关系上非常紧密的情形之下。法律规范背后都存在需维护之利

益，权利之冲突事实上为法律所维护之利益产生冲突，解决该问题便集中于弥合规范背后各项利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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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力[7]。《民法典》颁布并非代表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民事问题，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的，法

律具有调整范围的局限性。需要在第二百九十四条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容忍制度加以完

善。同样在张某、原某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中 5，张某甲在生活中，对于邻居非持续性、非严重性、偶发

性的行为，予以适当的包容，促进邻里和睦。 
德国《民法典》中第九百零六条明确，轻微不可量物侵入或符合土地形状、地方习惯的侵入，受害

方需容忍。强调容忍义务以“通常土地利用方式”为前提，也即只要符合日常土地利用的常规情形，便

属于容忍义务的范畴。日本沿用了德国的“容忍限度论”，主张需结合侵害性质、地点、土地利用方式等

因素确定容忍边界，典型应用于日照妨害判例。而在英美法系当中，轻微妨害不构成侵权，受害方需承

担容忍义务；私人妨害需达到“重大且有形”程度才需责任承担。从而可以看出容忍义务受侵害程度、

时间、地点、侵害物质属性、纠纷主体状态等多重因素影响。 
容忍义务的衡量标准为“容忍限度”，即超过该限度则构成实质侵害，受害方无需容忍，可主张救

济。其重点有两项，其一是容忍的范围应当如何确定。环境损害，尤其是不可量物本身具有着传播范围

广的特点。空间上和时间上，对于容忍主体的要求应该有所不同。空间上，如前所述，不要求不动产的

毗邻，只要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的不动产权益受到行为人排放污染物的损害即可主张物权请求权。其次

在程度上，污染物本身种类是非常多样化的。不同种类的污染物，对当事人的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也会

是不同的，行为人仅仅因为排放符合国家标准，但是不代表在他人的角度，该污染量是应当容忍的。其

二是在标准上，一方面，须遵循于“同等情况应同等对待”“融贯性”以及“损害最小化或利益最大化要

求”的规则[8]。另一方面，亦要考虑对之前判例之遵循和程序性规范之确立。具体而言以下几种因素，

根据当地一般生活状况，结合理性人的，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以及是否采取国际规定的污染控制措施

等等。 
因此对于容忍义务可以提出以下判断标准：侵害程度上，超出规范性标准为严重侵害，无需容忍，

未超标但因个体差异造成不良影响，需纳入救济范围。侵害时间上，对于噪音污染等，夜间、中高考等

特殊时段，容忍限度更低，对于空气污染持续时间越长，容忍限度越低。侵害地点上看，日常生活区容

忍限度低于生产经营区；同一区域内功能分区不同，限度也应当有所差异。主体上看，行为人是否进到

提示义务，是否积极帮助，在必要的范围内减少对他人的侵害，是否采用其他方式对受损害人适当补偿。

受损害人，如果存在特殊体质，如呼吸道类疾病患者对于空气污染的容忍限度更低等。 

3.2. 程序法层面 

法律运作过程中以法律规范为指导，结合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方法。由于环境保护制度的产生带

有功能主义倾向的烙印，法官为了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往往会“越界”甚至充当立法者，那么此时便需

要多法官施加一定的约束。另外环境侵害的判断也需要科技理性的辅助，也需要适当将科技理性的部分

纳入进来。 

3.2.1. 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限制 
民法典未对容忍义务规则进行专门立法，或推出专门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而其又是处理不可量

物侵害问题的核心规则，故而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导致裁判法条的混乱。由于法律规范的不足，司法实践

中法官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行使的自由裁量权，相对是比较大的。加之环境保护带有浓厚的功能去向，

为了解决环境损害问题，目的解释有可能占据高位，法官的解释有时可能超过立法原意基于上述对于容

忍义务的大致确定，法官可以从中找寻到相邻关系之间环境损害的大致标准，减少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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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维护被侵害人的权益，同时平衡双发的利益[9]。案件审判时，法官需要深入了解案情，相邻关系的

纠纷往往由于放生在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街坊邻里之间或工厂周边区域，案情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3.2.2. 引入个人环境监测技术作为裁量证据 
环境损害问题由于其具有的独特的时间性的特点，即需要一定时间的累计，达到一定阈值，爆发式

展现在人类面前，再加上人们本身风险认知能力不足等原因，不容易为日常生活的人们所察觉。而当人

们可以明显察觉到环境污染问题时，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

是这个道理。因此对于人们无法及时察觉环境损害问题，建立预防性的监测系统和救济措施势在必行。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已经国民财富的增长，个人完全可以自主购买诸如家用环境监测仪器等设备设施，

目前司法裁判中对于个人安装的环境监测设备的监测数据的证明力不足的情况。但是环境问题，尤其是

不可量物的侵害，容易在短时间内消散，但是在污染的当下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个人安装一定的污染监测装置的，可以及时发现污染。环境监测装置可以实时监测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

浓度，如甲醛、苯、PM2.5 等。这些污染物可能来自装修材料、家具、日常用品等，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

污染物环境中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如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甚至癌症等。通过及时监测，

人们可以在污染物浓度超标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结语 

相邻关系的污染防治问题一直是我国物权领域与环境法领域的交叉问题，需要从两者的角度出发，

立法机关同司法机关共同努力，为维护中国特有的邻里关系提供规范性的指引。同时相邻关系人应当本

着和睦相处的原则，需要承担一定范围内的容忍义务。当超出一定限度后，理应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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